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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属经济区的国家实践

—为何许多沿海国未建立专属经济区

李 海 清

在第三次联合国海 洋 法 会 议  !一

 !年 初期
,

一些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

专属经济区的概念
。

这一概念的提出旨在保

护沿海国家
,

特别是发展中 沿 海 国 的海洋

权益
,

加强国家对海洋的管理
。

在经历了长

时间的国际法制 定 过 程 和大量的国家实践

后
,

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

的一部分
,

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
。

截止

到   年
,

已有 个国家宣布建立了专属

经济区
。

然而
,

尽管从理论上讲专属经济区对沿

海国具有十分大的吸引力
,

但目前的事实说

明
,

尚有包括我国在内的约“个沿海国未建

立专属经济区
。

原因何在 本文将就这一间

题做一探讨
。

这 个国家中的五个
,

即汤加
、

委内瑞拉
、

基

里巴斯
、

土耳其和美国
,

已经建立了专属经

济区
。

看来
,

各国是否建立专属经济区
,

与

其对海洋法公约的态度本身关系不大
。

一
、

各国对海洋法公约的态度与专属

经济区的建立

首先
,

让我们看一看各国对海洋法公约

的态度与建立专属经济区的关系
。

在第三次

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就是否通过海洋法公约进

行表决时
,

只有四个国家表示反对
,

即以色

列
、

土耳其
、

美国和委内瑞拉
。

但是
,

这些

国家反对海洋法公约并非出于对专属经济区

的考虑
。

实际上
,

这四个国家中的三个
,

即

土耳其
、

美国和委内瑞拉
,

业已建立 了各自

的专属经济区
。

另外
,

在海洋法公约开放签

字期间
,

共有 个国家和实体签署了海洋

法公约
,

但也有 个国家未予签字
。

然而
,

二
、

地理不利国与专属经济区的建立

再让我们看一下
“

地理不利
”

国家
。

所

谓
“

地理不利
”

是指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海域

及其资源十分有限
。

但是
,

关于什么是
“

地

理不利
”

认识不一
,

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
。

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
,

个国家结

成了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家集团
。

在该集团

的 个沿海国中
,

个国家没有宣布专属经

济区
。

四个建立了专属经济区的国家是 卡

塔尔
、

罗马尼亚
、

土耳其和阿联酋
。

以色列

自认为是地理不利国
,

但未被地理不利国家

集 团接纳
,

也未建立专属经济区
。

由于这些

国家从建立专属经 济 区 所 能获得的好处不

多
,

因此
,

它们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

上对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持十分审慎的态度
。

三
、

半封闭海域与专属经济 区的建立

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条
, “

半封

闭海
”

的定义是指
“

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所

环绕并由一个狭窄的出口 连接到另一个海或

洋
,

或全部或主要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沿海国

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构成的海湾
、

海盆或海

域
。 ”

基于这一一般性的 定 义
,

美国著名海

洋划界专家亚力山大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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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
,

划出了世界上 个半封闭海域 见表
。

表 半封闭海 共 个

亚丁湾 日本海

阿拉伯海 地中海

安达曼海 墨西哥湾

加芬湾
一
戴维斯海峡 北海

波罗地海 鄂霍次克海

孟加拉湾 阿曼湾

白令海 波斯湾

黑海 红海

加勒比海 所罗门海

西里伯斯海 南海

东海
一
黄海 苏禄海

几内亚湾 帝坟
一阿拉富拉海

由此表可以看出
,

大多数尚未宣布专属经济

区的国家均毗邻一个或多个半封闭海域
。

也

就是说
,

在“个未宣布专属经济区的国家中
,

个国家或多或少地与半封闭海邻接
,

约占

总数的  
。

地中海是一个典型的半封闭海
,

南北向

最宽处也无法达到相向国家划分专属经济区

所需要的 海里
。

目前
,

在地中海的 个

沿海国家中犷只有法国
、

摩洛哥
、

西城牙和

土耳其建立了专属经济区
。

但有意思的是
,

摩洛哥的有关法律只宣布对其毗邻大西洋部

分实施完全的权力
,

而避免在地中海行使同

样的权力
。

法国和西班牙也只在其毗邻大西

洋的海域宣布了专属经济区
,

却避而不谈在

地中海建立专属经济区问题
。

同样
,

土耳其

也只在黑海建立了专属经济区
,

而没有在其

与希腊有着严重划界问题的地中海建立专属

经济区
。

这些国家的上述态度说明
,

在地中

海存在的严重划界间题是沿海国家没有宣布

专属经济区的主要原因
。

此外
,

值得注意的

是
,

那些未宣布专属经济 区的国家基本上也

没有宣布 海里渔区
,

因为建立这种渔区

将碰到与建立专属经济 区同样的问题
。

只有

马耳他在其 海里领海之外宣布了渔区
,

而

其宽度也仅是自其领海基线量起的 海里

红海是另一个十分典型的半封闭海
。

这

里的最大宽度为 海里
,

使得沿海国难以

建立专属经济 区或专属渔区
。

在 个沿海国

家中
,

由于亚喀巴湾的宽度仅为 海里
,

因此

以色列
、

约旦根本不具备建立专属经济区的

条件
。

其余国家
,

即埃及
、

埃塞俄 比亚
、

沙

特阿拉伯
、

苏丹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
,

没有

一个建立了专属经济区或渔区
。

如果吉布提

被算作红海沿海国家的话
,

也只有 分之一

的沿海国宣布了专属经济区
。

在黄海和东海
,

共有中国
、

日本
、

朝鲜和

南朝鲜四个沿海国和地区
。

其中
,

只有朝鲜建

立了专属经济区 日本虽已建立 海里渔

区
,

但在面 向中国和南朝鲜一侧的海域
,

此渔

区只限于 海里领海以内
。

日本的这一限制

性渔区的建立旨在对苏联宣布 海里渔区

做出反应
,

以便加强其与苏联的谈判地位
。

在东海有关钓鱼岛和竹岛 由南朝鲜占领 的

领土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有关国家建立

专属经济区或 海里渔区的愿望
。

目前
,

这

些国家之间的跨国渔业管理主要靠双边协定

来维持
。

中国
、

日本和南朝鲜迟迟不建立专

属经济区也是由于相互之间海洋划界问题难

以解决
。

在最大宽度为 海里的波斯湾
,

在巴

林
、

伊拉克
、

伊朗
、

科威特
、

阿曼
、

卡塔尔
、

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八个国家中
,

只有三

个国家
,

即阿曼
、

卡塔尔和阿联酋建立了专

属经济区
。

在波罗地海的 个沿海国家 丹

麦
、

芬兰
、

德国
、

波兰
、

苏联和瑞典 中
,

只

有苏联建立了专属经济区
。

在北海的五个国

家 即比利时
、

丹麦
、

德国
、

挪威
、

英国

中
,

只有挪威建立了专属经济区
,

其他四国

均 未 建 立 专属经济区
,

而只建立 了 海

里渔区
。

上述事实说明 在半封闭海
,

海洋划界

问题较其他海域要复杂得多
。

要建立专属经

济区
,

各国必须通过比在其他海域艰苦得多

的谈判
。

这可能就是这些国家不宣布专属经

济区的主要原因

然而
,

从上述例子却不能完全得出半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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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海使沿海国不能建立专属经济区的结论
。

尽管在地中海
、

东海
、

黄海
、

红海
、

波斯湾
、

波罗地海和北海这些半封闭海各国不建立专

属经济区的现象比较突出
,

但在其他一些半

封闭海中情况却不尽相 同
。

例如
,

在黑海的

四个沿海国家 即保加利亚
、

罗马尼亚
、

苏

联和土耳其 中
,

只有保加利亚 尚未建立专

属经济区
,

其余三国均建立了专属经济 区
。

实际上
,

大约有 个已建立了专属经济区的

沿海国邻接半封闭海
。

但不管怎样说
,

半封

闭海无疑使建立专属经济区的间题复杂化
。

海里
,

公约一旦生效或各国对公约的广泛

支持将给那些建立了超过 海里领海的国家

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
,

从而促使这些国家最

终将其领海减至 海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

立专属经济区
。

四
、

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的建立

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
,

领海的宽度不

超过 海里
。

但目前约有 个国家建立了超

过 海里的领海
,

其中 个国家宣布 了

海里领海
。

那些建立了宽于 海里领海的国

家往往不建立专属经济区
。

在 个建立了宽

于 海里领海的国家中
,

只有两个 国 家
,

即 毛 里 塔 尼亚 海里领海 和多哥

海里领海 建 立 了 专 属经济区
。

这些国家

不建立专属经济区比较容易理解
,

因为建立

领海比建立专属经济区意味着更大
、

更多的

权力
。

各国
,

特别是拉美国家宣布宽于 海里

领海的做法起源于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出现之

前
。

那时
,

海洋基本上被划分成领海和公海

两部分
,

宣布较宽的领海可使沿海国保护近

海资源免受他国掠夺
。

然而
,

专属经济区的

出现可满足沿海国保护近海资源的需要而又

无需建立较宽的领海
,

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

不利影响
。

一般认为
,

那些已建立了较宽领

海的国家最终将根据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

的有关规定
,

将其现有领海修正为 海里
。

近年来
,

许多国家
,

如佛得角
、

加蓬
、

加纳
、

几内亚
、

几内亚 比绍
、

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

尔 已将其较宽的领海减至 海里
。

而且
,

除

塞内加尔外
,

这些国家 还 建 立 了专属经济

区
。

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领海为

五
、

渔区与专属经济区的建立

渔区的建立与专属经济 区的建立亦有着

某种微妙的关 系
。

目前世界上约有 个未建

立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在其领海之外建立了

某种形式的渔区
。

单就渔业而言
,

建 立

海里渔区在很大程度上与建立专属经济区的

意义不相上下
。

然而
,

由于建立专属经济区

确实有许多超出渔区的好处
,

如在海洋科研

和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在其他生物与非生物资

源方面等
,

因此在一般情况下
,

建立专属经

济区应是一种趋势
。

六
、

结论

自 年代至 年代初
,

许多国家争先恐

后地建立了各自的专属经济区
,

而目前这种

行动的速度开始放慢
,

但总的来说
,

宣布专属

经济区的国家数仍在继续增长
。

未建立专属

经济区的国家主要出现在地中海
、

红海
、

东

海和黄海
、

波斯湾
、

波罗地海和北海等六个半

封闭海域
,

主要原因不是 由于海洋法公约尚

未生效使各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产生

怀疑
,

而是 由于建立专属经济区过程 中在海

洋划界问题上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

使这些国家望而生畏
。

然而
,

尽管半封闭海使

许多沿海国家出于实际考虑不建立专属经济

区
,

但某些半封闭海的沿海国已建立专属经

经 区的事实表明
,

半封闭海国家建立专属经

济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
。

另一种未宣布专属

经济区的国家出现在宣布了宽于 海里领海

的国家中
,

但是
,

随着新的海洋法公约生效

日期的临近
,

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公约
,

这

类国家正在逐渐减少
。 “

地理不利
”

国也是一

类没有宣布专属经济 区的国家
,

其中许多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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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峡在航行上具有重要的地位
,

尤其是

那些处于主要海洋航线上
、

构成世界主要水

道的国际海峡
,

无论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军事方

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
。

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领海宽度确定为

海里
,

国际海峡的法律地位及通行制度遇

到 了新的问题
。

如果领海宽度统一定为 海

里
,

世界上将有 个海峡由于宽度不足

海里而完全处于沿海国的领海范围之内
,

其

中有 余 个 被认为是
“

用于国际航行的海

峡
” 。

这些海峡是属于沿岸国领海的一部分
,

还是属于公海的一部分
,
在这样的海峡中实

行什么样的通行制度
,

就成了
《
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
》
以下简称

《公约
》 必须解决的一

个间题
。

广大发展 中的海峡沿岸国家为 了维护其

国家的主权和安全
,

主张处于沿海国领海范

围内的海峡不论是否用于国际航行
,

是沿海

国领海的一部分
,

应同领海一样
,

实行无害

通过制度
,

即 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的

和平
、 ·

安全和良好秩序的情况下
,

可以在领

海内通过
。

美国和苏联出于其全球海洋战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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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也是毗邻半封闭海的国家
。

由于专属经济

区不仅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好处
,

甚至可能

带来问题和麻烦
,

它们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专

属经济区的概念
。

但是
,

由于专属经济区已

成为习惯国际法的一部分
,

即便
“

地理不利
”

国家不赞成
,

也已不可能改变
。

此外
,

目前

世界上仍有许多国家只建立 海里渔 区而

不建立专属经济区
。

但随着这些国家对专属

经济区所能带来的好处的认识
,

它们应会逐

渐放弃 海里渔区
,

改 为 建 立 专属经济

区
。

同时
,

由于专属经济区的巨大吸引力
,

那些曾对新的海洋法公约持反对或消极态度

的国家也纷纷建立了专属经济区
,

这在一定

程度上对这些国家最终考虑接受海洋法公约

将起积极的作用
。

目前
,

许多国家不宣布专属经济区这一

事实本身已不再构成对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

位的挑战
,

但在各国选择是否建立专属经济

区的间题上却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随着

时间的推移
,

各国逐渐按照新的联合国海洋

法公约建立各自的专属经济区
。

特别是在上

述 个半封 闭海域
,

在各国由于海洋划界矛

盾而采取相互观望态度的情况下
,

一个重要

的国家宣布专属经济区可能立即引起其他国

家出于 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迅速宣布本国的专

属经济区
。

正是由于各国的相互观望和

制约
,

导致这些国家长期不能建立各自的专

属经济区
,

因而放弃宣布专属经济区的打算

转而采取地区间合作的方式来保护 自身的利

益并促进其海洋事业的发展
。

两种可能的发

展趋势如何 让我们静以观之
。


